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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为进一步加速总部企业集聚，构建拱墅特色总部经济体系，高水平打造时尚之都、数字新城、运河明珠
，近日，拱墅区出台《加快推动拱墅区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包含10项条款，对总部
企业在招大引强、规模成长、购房租房、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体政策条款，小
编带你来看看！

一、支持对象

企业申报认定总部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

申报主体

符合拱墅区产业发展导向，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和统计关系均在本区，对不少于2家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
行使总部职能的独立法人企业，并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二）

所属行业

申报主体不包括电信运营、烟草、电力、机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行业企业，但非上述行业的各级国有
企业可参照执行享受政策。

（三）

申报口径

企业产值规模、营业收入、税收等以申报企业独立法人（含分支机构）及其能够并入财务报表且实际控



制的我区公司作为统计核算口径。

二、支持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认定后可享受本意见规定的总部企业支持政策：

（一）

规模型总部

1.工业总部：上年度营业收入（产值）5亿元以上（含）。

2.服务业总部

（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部：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含）。

（2）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总部：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10亿元以上（含）的现代物流、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
；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含）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咨询机构。

（3）商贸总部：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含）的零售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100亿元以上
（含）的批发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含）的电商、医美企业。

（4）新金融总部：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含）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智能移
动支付、数字普惠金融、金融 IT 产业、智能投顾、大数据风控、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及區塊鏈技术金融
应用等）、持牌金融机构设立的理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及各类产业基金等。

3.其他总部：存量企业上年度在拱墅区营业收入（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含）；新引进企业自引进当
年起三年内，年度营收达到5亿元以上（含）；对跨国公司或世界500强企业在拱墅投资设立独立核算的
区域总部或外资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

（二）

研发型总部

具备完善的研究、开发、实验条件并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上年度在拱墅区研发费用投入不低于500
0万元，且占营业收入（产值）比例不低于10%的企业。

（三）

上市企业总部

符合基本条件，在境内外各大交易所上市，且上市主体在拱墅区的企业。

三、支持政策

（一）



招大引强扶持

对新引进的“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央管理企业”等类型总
部企业，给予一定金额的扶持；对以上类型总部企业首次在拱墅新设一级子公司（控股50%及以上）或
将拱墅分支机构变更为一级子公司（控股50%及以上），且当年营业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给予相应的
扶持。

（二）

规模增长扶持

连续3年营业收入正增长且平均增幅超过15%，且连续3年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总部企业可以申请专项
扶持。扶持金额原则上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三）

星级培育奖励

对首次评为杭州市“五星级”“四星级”和“三星级”总部企业的，分别予以500万元、200万元、100万
元奖励，星级评定等次提升的，给予补差奖励。

（四）

租房购房扶持

无自有办公用房的杭州市“三星级”及以上总部企业在拱墅区租用办公用房的，按不超过认定当年租金
的50%予以扶持，扶持金额每年不超过200万元，累计不超过两年。无自有办公用房的杭州市“三星级”
及以上总部企业，首次在拱墅区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按不超过购房价的10%予以扶持，最高不超过3000
万元。

（五）

总部回归奖励

鼓励总部企业回拱墅兴业发展，根据回归贡献给予一定金额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六）

创新发展扶持

总部企业研发投入较上年增长500万元以上的，按照实际新增额的10%，给予最高200万元扶持。对总部企
业、知明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我区新设立研发机构，年度研发投入在3000万元以上的，最高按照实际研发
投入的10%，给予累计最高1000万元扶持。对总部企业新认定（新引进）的國家級研发机构、省级企业研
究院、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80万元、40万
元、20万元扶持。

（七）

发展空间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建设项目，优先予以用地保障。支持市总部办认定的总部类商业商务用地“带项



目条件”出让。

（八）

强化人才保障

根据总部企业的星级评定结果，分类给予人才授权认定名额，做好人才政策匹配。结合现有人才住房保
障政策，加强总部企业人才住房保障。

（九）

加大金融支持

总部企业完成股改、辅导、报会、境内外上市，给予最高750万元的奖励。支持企业（机构）总部申报各
类政府产业基金，鼓励发起设立符合产业规划方向的行业性投资基金。

（十）

强化为企服务

为总部企业在投资落地、开办经营、工程项目审批等环节提供优质高效、便利化的政务服务。统筹协调
企业人才子女，就近入（转）学公办幼儿园及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总部企业人才提供三甲医院免
费健康体检，以及就诊绿色通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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